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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独之殇：失独家庭的养老困境及其解决对策

陈　瑶

（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，福建 福州　３５０００７）

　　摘　要：近两年来，失独家庭进入人们的视线并逐渐引起公众的关注。如何解决好失独家

庭的养老问题，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。文章对失独家庭产生的原因以及面对的困

难进行分析，指出失独家庭在养老方面存在心灵孤独、养老迷茫、医疗无助、丧葬无靠的问题，
并就这些问题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，认为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支持是解决失独家庭养老的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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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２０１４年的全国两会上，人大代表莫言首次发

言，提出名为《关于提高独生子女和失独家庭待遇

的建议》的提案，立即把社会公众的视线聚集到了

这群处境十分尴尬迷茫的群体。
关于失独家庭，柳志艳认为：失独家庭是指其

独生子女因灾害、疾病、意外、自杀等原因死亡，从
而永远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们，其年龄大多在四

五十岁以上，且一般情况下，由于年龄或其他原因

他们不能或不愿再生育、收养 子 女［１］。当 前 学 术

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只在近２年内有所建树，
国内学术界多从经济学、人口学、社会工作等角度

对失独 家 庭 进 行 研 究 分 析。但 从 现 行 政 策 上 来

说，这样的家庭并没有被特别关注。

　　一、失独群体的基本状况

“失独群体”是在最近两年才被提出的一个新

的概念，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。在关于失独家庭

养老方面，国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。这

主要原因在于对于许多西方国家来说，由于经济

发达，社会福利完善，以及文化上的差异，许多国

家例如德国、加拿大、俄罗斯等不但不限制生育，
相反，他们有一系列的生育鼓励措施。并且在部

分发达国家中，形成了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一整套

几乎是无 所 不 包 的 福 利 制 度，成 为“福 利 国 家”。
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，中国社会最

主要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式养老，“养儿防老、积谷

防饥”是沿袭千年的至理名言。与西方社会化养

老模式有较大区别，可以说中国所面临的失独群

体养老保障问题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曾遇到

过的、需要依靠我们自身通过不断探索来妥善解

决的关系到数千万家庭的重要社会问题。

１９８０年９月，中 共 中 央《关 于 控 制 我 国 人 口

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中
提倡“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”，该政策推行至

今３０多年，我国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显著

成 效，与 此 同 时 也 形 成 了 规 模 庞 大 的 独 生 子 女

家庭。
据人口学专家、《大国空巢》作者易富贤根据

人口普 查 数 据 推 断：中 国 现 有 的２．１８亿 独 生 子

女，会有１　００９万人在或将在２５岁之前离世。这

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国，将有１　０００万家庭

成为失独家庭。［２］和有子女的空巢老人相比，我相

信失独老人的内心更加凄苦。因为他们完全失去

了希望，失去了生活的动力。在丧子的打击下，他
们的精神家园几近崩塌，能顺利走出阴影的人并

不多。即便是坚强地活下去，到了晚年，他们的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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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依然让人揪心。
根据费孝通的三角形家庭结构理论，子 女 对

于稳定家庭结构和完善家庭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

重要作用。尤其是在独生子女家庭中，独生子女

对家庭功能的弥合和支撑作用越发突 出。［３］孩 子

是中国父母的希望和保障，所以中国人把子女看

成比天还大。所以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

庭。一旦成了失独家庭，将会产生连锁反应，物质

不能弥补。夫妻之间会互相埋怨，感情可能就破

裂；悲恸摧毁父母身体，家庭可能就瓦解。［４］

在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后，很 多 的

失独家庭会长期走不出伤痛。并且产生失眠、抑

郁、敏感甚至自卑的心理。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群

响应国家政策的“光荣一代”，却面临着突然的变

故，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最难以愈合的伤痕。很

多失独家庭因为独生子女的去世在社会上受到其

他社会成员的歧视，得不到他人的尊重。失独家

庭成员在观念上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，
承受着“无后为大”的社会压力和“不祥之人”的心

理压力，久而久之被社会边缘化，一步步沦为弱势

群体。很多失独人群会不愿意与以前的亲朋好友

接触，怕别人以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。特

别是到了节假日的时候，别人家过节，他们觉得在

“过劫”。所以很多失独家庭会搬离原本居住的地

方，到一个新的环境生活，甚至欺骗别人说自己的

孩子在国外，生活幸福。他们会认为身边的人无

法理解他们，不明白他们心里的痛楚，唯有相同命

运的人才能了解自己内心的苦闷。因此，失独群

体常常抱团取暖，并以同命人相称。

　　二、失独家庭的养老困境

（一）养老上的迷茫

长期以来，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方 式 是 居

家养老，这就决定了老年人的赡养方式主要依靠

子女。但对于很多失独家庭来说，他们的养老非

常迷 茫。２００７年，人 口 计 生 委、财 政 部 联 合 发 出

通知，在全国开展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

度试点工作。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，国家卫计委网

站发布《国家卫生计生委等５部门关于进一步做

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》。《通
知》提出，自２０１４年起，将女方年满４９周岁的独

生子女伤残、死亡家庭夫妻的特别扶助金标准分

别提高 到：城 镇 每 人 每 月２７０元、３４０元，农 村 每

人每月１５０元、１７０元，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。中

央财 政 按 照 不 同 比 例 对 东、中、西 部 地 区 予 以 补

助。随后，各地根据地区实际制定了不同的扶助

实施标准。很多地区对于领取失独补贴的名单要

进行公示，这也无疑是在失独老人的伤口上撒了

把盐。很多失独老人都说自己不怕死，就怕老，就
怕病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最好的选择就是入住养老

院，但是，在很多地区，公立的养老院早已人满为

患，私立的养老院费用高昂。并且绝大多数的养

老院，都需要子女的签字才能准许老人入住。这

无疑对失独群体来说又是另一种的伤害。而且入

住养老院都要有子女签署委托手续，目的也是为

了规避风险，无疑“失独”老人自然将被所有这一

切苛 刻 的 条 件 规 则 拒 之 门 外，无 依 无 靠，衰 老 失

能，无处养老。再加上近年来，频频爆出的养老院

恶性伤人事件，使社会公众对养老院更是望而却

步，甚至戏称敬老院是“虐老院”。

　　 （二）医疗上的无助

有研究表明，老年人因为空巢容易引 发 生 理

疾病，并且空巢老人因为诸如抑郁、焦虑等心理疾

病会引发心理疾病。失独家庭的老人很大程度上

具有空巢老人的特点，而且失独家庭老人心理疾

病更严重。随着失独家庭父母年龄的增加，受病

痛的 折 磨 会 越 来 越 频 繁，在 看 病 难、看 病 贵 的 今

天，高额的医疗费用只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辛。
政协委员袁伟霞通过对一个失独者组织“连心家

园”的成员进行调查后发现：这一组织中有９０％
的成员年龄在５０至６０岁之间，其中，半数成员

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老年慢性疾病，患癌症、瘫

痪等重大疾病的比例高达１５％，超过６０％ 的成

员因承受不了丧子打击，长期患有不同程度忧郁

症。［５］目前，很多失独家庭都是由夫妻二人互相照

顾。他们中很多人表示如果对方先行离开了，自

己的生活也一定过不下去了。并且当发生一些重

大疾病需要进行手术时，很多医院为了规避风险，
需要子女的签名，但对于独居的失独老人来说，这
无疑求助无门。

　　 （三）对殡葬事项的无望

对于很多失独老人来说，他们还是非 常 尊 崇

中国 的 传 统 思 想，觉 得 人 死 后 应 该 要 入 土 为 安。
可是，根据民政部在１９９２年发布的《公墓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，经营性墓穴的管理费一次性收取不得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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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２０年。因此，城市墓地每隔２０年就要被催费

一次。但对于失独的老人来说，他们２０年后只能

面对尸骨被挖出进行择地深埋了。这对于许多老

人来说，无疑是无法面对的事实。也有部分老人

想要在死后进行遗体捐赠。但目前中国的大部分

红十字会都会拒绝接受。理由是失独老人即便在

捐赠遗体时指定了捐赠执行人，但捐赠执行人与

失独老人可能并未住在一起，无法及时的在老人

去世后通知到红十字会。那么，失独老人如何才

能做到老有所葬呢？

　　三、解决失独家庭养老困境的途径

（一）政府必须适时提高和完善对失独

家庭的经济补助，使得失独老人老有所依

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民的基本

需求，因此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是政府的职责所在。
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指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纯

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以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的

职责和功 能。［６］２０１２年６月，有１００多 名 失 独 老

人来到国家人口计生委人民来访接待室，向国家

计生委 申 请 补 偿。这 些 失 独 老 人 大 多 都 是 因 为

８０年代响应国家的政策，为国家的人口和经济做

出了自己的贡献，履行了 " 计划生育”的义务。根

据“权利义务相一致”的法律原则，一个人承担的

义务和享受的权利是相联系的，并且他们的总量

大致相等。［７］国家计生委原巡视员、中国人口福利

基金会原理事长苗霞表示，失独问题不解决是对

人民不负责任，也是对计生工作的不负责任。让

失独者不孤独，考量着国家文明和国家责任。在

之前文章中也提到了，失独老人面临着许多问题，
在物质层面，首先是要解决如何满足失独老人养

老资金的问题。我认为，在这资金缺口上，除了依

靠国家的经济支持外，可以设立失独专项养老基

金用以支付失独家庭养老、医疗等生活保障费用。
失独家庭专项基金可由违反计划生育的人所缴纳

的“社会抚养费”中抽出一部分作为专门资金反馈

给失独家 庭。我 国 目 前“社 会 抚 养 费”总 额 达 到

１．５万亿到２万亿元，并且“社会抚养费”每年 全

国３１个内陆省市总征收规模超过２００亿 元。如

此一来，失独专项养老基金有其固定的资金来源，

这也体现 了 我 国 政 府 对 失 独 家 庭 养 老 问 题 的 关

心，并且数额巨大的“社会抚养费”也可以发挥其

征收的意义。

　　 （二）政 府 应 当 本 着“以 人 为 本”的 原

则，创新养老方式，使老年人老有所养

　　在老有所住方面，很多失独老人都希望能够

建立失独养老院，这样的做法有待斟酌。我们都

能够理解失独老人习惯抱团取暖，以同命人自称，
这种做法 在 帮 助 失 独 老 人 走 出 悲 伤 是 很 有 帮 助

的。但很多失独老人往往会陷入一个心理上的误

区。心理学上的同命人观点是希望人们在彼此需

要的时候互相鼓励，互相支持，然后回到社会原来

的层面，而不是聚集成为一种孤独的群体，久而久

之被社会边缘化，一步步沦为弱势群体。只有在

日常生活中，与其他人多接触，这样才能让失独老

人心理更健康。因此，让失独老人优先入住公立

养老院，则是对他们最好的选择。我建议政府要

把对失独老人的补贴切实的交到老人手里，针对

公立养老机构一床难求的现状，建议政府给失独

老人发放专门的养老劵，老人可以凭借这种养老

券能够自主选择公立养老院入住。
对于那些习惯了家庭养老的失独老 人，可 以

推广居家养老服务或者借鉴当前学术界所提出的

“以房养老”新型养老方式。居家养老服务是指政

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，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

活照料、家政服务、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服

务的一种服务形式。它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

补充与更新，是我过发展社区服务，建立养老服务

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。［８］政府为失独家庭 购 买 居

家养老是政府从企业或非盈利组织中购买养老服

务然后提供给居家养老的失独家庭，满足城镇失

独家庭的养老需求，让失独家庭在家里也能享受

到多层次的养老服务。

２０１３年９月，国 务 院 印 发《关 于 加 快 发 展 养

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》，意见中明确提出“开展老

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”。所谓“反向住

房抵押贷款”，即我们俗称的“以房养老”，具体而

言，就是拥有房屋产权的人，把房屋抵押给银行或

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，由其进行综合评估后在一

定时期内，每月支付给房产拥有者固定的现金，并
在其死后拥有房屋产权；同时，房屋产权所有人在

死亡前继续拥有房屋的居住权。［９］这无疑 是 最 适

合失独家庭的养老模式。因为他们没有子女可以

继承他们的房子，等他们年老之后，房子的去向是

个未知数，因此在其健在的时候拿去抵押，换取自

己的养老资源，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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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（三）在社会服务方面，社会组织、民间

团体、社工机构应给予失独老人精神关怀，
帮助失独老人进行自救

　　很多失独者的心理变得脆弱和敏感，不愿意

再接触社会，甚至选择自我封闭。但目前在我国，
针对失独老人的心理干预还未普及。所以很多失

独老人习惯于抱团自救。由于民间团体，具有一

定的随机性与不稳定性。因此，需要政府进行干

预和引导，并提供部分的活动经费，让失独群体体

会到国家对他们的关心和支持。定期组织他们进

行一些户外活动，或者组织他们去孤儿院进行活

动，转移他们的注意力。另外社工机构应定期组

织志愿者到失独老人身边进行关怀照顾，进行心

理干预和引导，让他们的内心不再感到空虚，使他

们的能尽快走出丧子之痛，乐享晚年生活。
有学者建 议，可 以 采 用“时 间 储 蓄”的 方 式，

“时间储存”又 称“时 间 银 行”，最 早 出 现 在 德 国，
“时间储蓄”就是以今天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赚取

明天自身接受养老服务。可以将所花费的劳动时

间记入时间账户，等到自身迈入老年后从个人时

间账户中支取等值的服务时间的互助养老模式。
许多失独家庭不愿与社区的人多加交流，宁愿自

己忍受痛苦。这个时候，社区就应该发挥积极作

用，社区成员应该主动伸出援助之手，帮助他们解

决一些困难之事。让非失独老人或者非老年人为

失独家庭提供生活照顾、医疗救护等各种生活困

难和心理健康指导。为失独家庭提供服务的社区

成员可以累积他们的服务时间，等他们年老的时

候可以支取，由非老年人为他们服务。如此一来，
代代相传，互帮互助，形成良好的社区互助氛围。

　　 （四）理解失独家庭之伤痛，倡导文化

养老新理念

　　失独家庭群体本身就要承受着常人所不能想

象的伤痛。他们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，直接或间

接地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挤，失独老人容易陷入

精神抑郁，自我封闭的状态，甚至导致更加严重的

心理疾病，进 而 呈 现 失 独 家 庭 与 社 会 关 系 的“断

裂”，若仅靠现有的阶段性工作，而不将其社会保

障常态化、制度化，失独家庭可能很难找到安全感

和幸福。因此，失独群体更需要社会以及法律对

其的理解与支持。江苏省宜兴市４名失独老人与

南京鼓楼医院争夺其子女胚胎所有权的案件曾经

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。今年５月，该案一审选

宣判，拒绝了４名老人索要胚胎监管与处置权的

请求。４名老人随即进行上诉，９月１７号，该案二

审在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落锤，法院最终撤销宜

兴市人民法院判决，改判由４位老人共同监管和

处置南京鼓楼医院的４枚冷冻胚胎。对此主审法

官的一番表述另我们深思：“白发人送黑发人乃人

生至悲之事，更何况暮年具丧独子独女，涉案胚胎

由双方父母共同监管，即合乎人伦，又能减轻其丧

子丧女之痛楚，但如何处置，还必须遵守法律，不

得违背公序良俗”。这样的判决让我们看到了我

国法律的“温度”，看到了国家对失独家庭的理解

与支持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，民进江苏

省主委朱晓进认为“扶助不仅仅是经济上的，对于

失独家庭，心灵的抚慰或许更加重要。”由此，对于

失独家庭群体，应强调“文化养老”的新理念。“文
化养老”指的是政府、社会或家庭在为老年人提供

物质赡养、生活照料的基础上提供的一种精神慰

藉，使老年人有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精神追求，让老

年人 的 精 神 生 活 更 加 丰 富 多 彩、身 心 更 加 健 康。
“文化养老”就是要以文化为主线、以活动为载体、
以愉悦 为 目 标，使 老 年 人 心 悦 身 健、安 享 晚 年。
“文化养老”是近年来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

提高和适应老年人口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提出来

的，是新时代倡导的一种积极的养老理念。它涵

盖了“老有所教”、“老有所学”的基本内容，为改善

和促进“老有所养”、“老有所医”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国家应建立失独家庭精神慰藉和心理康复关爱制

度，加大社会的关爱力度，调动社会资源，发动民

间组织，动员全社会开展心理辅导、义务巡诊、免

费体检、临终关怀等多元化服务。实现文化养老，
可以通过多种形式。比如成立各种社会团体，诸

如歌友会、社区茶社、老人舞蹈队，等等。通 过 倾

诉与聊天，与他人进行沟通，满足情感需要，让失

独老人们“老有所乐”；或让有学习能力的老人进

入老年大学，让他们广泛接触人群，积极参与学习

活动，实现“老有所为”。支持失独家庭领养，让失

独家庭重建完整家庭，鼓励再享天伦之乐。
总之，失独老人养老问题是当前社会养老问

题的重点问题，它既需要从长计议，又迫在眉睫。
如何让受到“白发人送黑发人”的失独老人不再受

到第 二 次 的 伤 害，让 失 独 老 人 老 有 所 依，老 有 所

养，国家和社会是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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